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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定剑是1979年中国政法大学复校后第一届本科学生，他是这一批佼佼者学生中的佼佼者。
他在北大上研究生，获得了博士学位。
他曾经是一个官员，在国家最高立法机关，为最高领导层提供人大制度理论研究和立法服务。
为官，他勤奋努力，工作出色，为人大制度理论研究作出了突出贡献。
2004年，他弃官从教，成为一名著名学者。
为学，他研教相长，纵横理论与实践，贯通于海内外，深受学生和社会欢迎。
他在着书、写理论文章和组织重大课题研究之余，还写下了大量的时评。
凭他丰富的人生经历和对社会的深刻了解，他的评论目光敏锐、分析准确、见解深刻、理性而富于说
理。
更重要的是，由于他是一个有强烈社会责任感和社会正义感的学者，他敢于发表自己的见解，抨击时
弊、解剖问题、阐发思想、笔触锋锐。
这些文章大多是他在黑夜深静的时候写的，但你能看到他对民主、法治、人权、自由、平等、正义价
值的强烈追求和呼唤！
我们的时代，需要更多这样的评论，这样的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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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03年以来，中国社会发生急剧的变化，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纷呈，社会评论成为启发人们思考
和帮助分析解决问题的大众喜爱的论述方式。
这是作者自2003年以来在报刊杂志上——主要是《南方周末》、《法制日报》、《中国青年报》、《
中国新闻周刊》、《南风窗》、《财经》、《新京报》、《南方都市报》、《瞭望东方周刊》、《检
察日报》等媒体发表的评论，它涉及这个时期国内发生的几乎所有关于宪政、民主、人权、法治等社
会热点、焦点问题的评论。
作者对中国社会问题的分析文章，素来以眼光敏锐、思想深邃、见解独到、语言朴实、情真动人见长
。
他以民主法治的基本原理，分析我们身边发生的重大事件和案例，阐述宪政理念，维护基本人权，倡
扬民主精神，针砭官僚腐败。
既有深刻的社会批判，更有积极的制度建设。
这里有不少文章对启发社会思考，探求问题的答案，推动制度建设，曾产生了一定影响。
    作者曾于2003年出版过第一本评论集《黑白圆方——法治、民主、权利、正义论集》，那是他过去
十多年的评论结集，产生了很好的社会影响和作用。
这是继上一本评论集的续集，一定会更引起读者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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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蔡定剑，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宪政研究所所长，兼职北京大学人民代表大会与议会
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江西新建县人，曾务农，有多年军旅生涯，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干事，1986年至2003年
年底先后供职于全国人大常委会研究室、秘书处秘书组，任职至副局长。
先后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耶鲁大学、哈佛大学、乔治城大学、瑞典隆德大学、香港大学、国立新加
坡大学等进行访问、研究和讲学。
     
　　他是国内著名和有影响力的学者。
主要从事宪政制度和中国法治建设理论与实践研究。
先后出版专著《国家监督制度》(1991年)、《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1992年出版，2003年第四版第7
次印刷)，《历史与变革——新中国法制建设的历程》(1999年)，《宪法精解》(2004年)，主编人民代
表大会与议会研究丛书：《人民代表大会20年发展与改革》(2001年)、《国外议会及立法程序》(2002
年)、《中国选举状况的报告》(2002年)、《监督与司法公正》、《国外公众参与立法》等。
在《中国社会科学》、《中国法学》、《法学研究》、《战略与管理》等杂志发表论文100多篇，在《
南方周末》、《法制日报》、《中国新闻周刊》、《南风窗》等媒体发表评论200多篇，评论集《黑白
圆方一法治、民主、权利、正义论集》于2003年出版。
是许多重要报刊杂志的特约撰稿人。
    
　　2002年评为“全国十大杰出中青年法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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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宪政与人权篇  对修改宪法的意见  公民请求违宪审查的意义何在？
  对李慧娟案的宪法评价  法院取证违宪吗？
——对涉及通信秘密的法院取证的个案分析  法规备案审查卢违宪审查  依宪执政与提高执政能力  2003
年：中国民权的觉醒  宪政之风扑面而来！
——2004年宪政发展综述  可喜的宪政变化  “馒头血案”的宪法视角  紧急状态下的人权保护  公民财
产权的法律救赎  加强公民房产权的法律保护刻不容缓！
  防止对流浪乞讨人员强制措施回头  宪法如何保护私有财产权？
  谁对佘祥林母亲的死负责？
  反歧视，促进社会平等势在必行！
  就业，不能再歧视下去了！
  西方国家反就业歧视的借鉴  消除性别歧视，勿忘“三八”精神选举与人大改革篇  中国能否提高选举
民主化程度？
  从岳阳选举看完善制度的必要  “首位独立候选人”辨误  让选举越来越有意义——深圳市区人大选举
竞争评述  中国选举改革在躁动  推动选举民主化  基层民主选举亟待法律规范  2006年，期待基层人大
选举走向竞争  让选民和代表成为选举主体  哪些因素决定了人们的选举行为  紧急状态下的人大立法  
体制不改，作用有限——谈全国人大常委会新增专职委员  对“主任委员助理”的一点疑问  司法改革
应提上全国人大议程  人大不宜代行检察权  为温州市人大开办舆论监督节目叫好！
  “人大监督与舆论监督”评点  是监督，不是评优——评湖南省人大常委会的评议票决制  人民有权知
道国家预算  审议方式改革要有利于民主  构建公众参与机制，实现改革转型  改革决策与公众参与的缺
失  2005年立法热点透视  对未来五年立法发展的期望  立法听证当前的问题及改进意见治理与反腐篇  
为政道德与责任  莫让正义的代价太沉重！
  法制不能如此“突破”！
  我们需要怎样的“改革家”？
——谈仇和改革  判决不要打“太极”！
  事故尚需问责，“人祸”更应追究  年年审计揭丑  何以屡查屡犯7  身在何处不审计？
  审计风暴后的责任为何缺失？
  警惕暗中执法成为“执法陷阱”！
  车改——被利益所曲解的改革  清除官场恶习  靠法律约束权力  警惕以反腐的名义搞腐败——“廉政
保证金”系列评论之一  谨防借制度建设的名义破坏法制——“廉政保证金”系列评论之二  不要以腐
败的道德观误导官员——“廉政保证金”系列评论之三  不能以荒唐的逻辑搞廉政——“廉政保证金
”系列评论之四  恶意诉讼应受司法节制  美丽园事件的启示：大家都要守规则  美丽园业主维权胜诉的
启示  嘉利来案无结局  违法不究何时休？
  城市属于谁？
城管应该管什么？
杂篇  民主机制下的威权政治——新加坡制度观察系列之一  “廉政”并非高薪养——新加坡制度观察
系列之二  秩序不是靠严刑峻法——新加坡制度观察系列之三  感受美国总统选举  学术规范与学术思想
 是种子总要发芽——亲历村民自治制度的建立和发展  值得北大法学院永远纪念的人——为纪念陈守
一教授而作  一个法律人的梦想  今日听君歌一曲——评蔡定剑《黑白圆方》  法眼看社会  辣笔著文章
——评蔡定剑教授《黑白圆方》一书编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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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对李慧娟案的宪法评价日前，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司法审查”的消息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该案暴露出的冲突正成为建设法治国家的障碍，我们应该从这一事件中得到真正的教益——尽快建立
违宪审查制度。
客观而言，洛阳中院的法官确实不应该也确实无权在判决书中宣告：省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条例》因
与国家制定的《种子法》相冲突而自然无效。
这是因为，我国实行的是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在宪法上实际是人大至上，行政和司法机关
至下。
立法、行政、司法虽有分权，但无制衡。
法院没有权力审查人大的立法是否合宪和合法，而只能将其认为与宪法和法律相冲突的地方性法规报
请最高人民法院，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裁决。
但是，法官有错，作为对宪法和人大制度有更深了解的人大常委会（准确地说是主任会议）就更不应
犯错误了。
而该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对法院违法的做法采取的手段不是没有值得质疑的地方。
因为洛阳法院做出该省《种子管理条例》与国家的《种子法》相冲突并不是毫无根据的。
从案例介绍的情况看，这个《种子法》之前颁布的条例就法官适用的内容部分与《种子法》的确有冲
突（仅凭我个人的法律意识判断）。
那么，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官，根据我国宪法和立法法的原则和规定，当然不能适用与国家法律
相抵触的地方法规，那是违背我国法制统一的宪法精神的。
法官坚持法治原则不适用法规是有道理的（在我们的制度下法官的错误在于她的宣告，而应请示上报
）。
作为省人大，它根据宪法和地方组织法的规定，有保证宪法和法律在本行政区域内实施的职责，有权
监督司法机关正确地实施法律。
问题是这种职权也一定要依法行使。
地方人大的监督不能以我画线，而应以国家的宪法和法律为准。
当法院提出地方法规与法律相抵触而影响到法律适用时，省人大应主动审查自己的法规是否符合法律
。
如果也认为法规抵触法律时，可以自行撤销。
否则，自己拿不准或认为不抵触时，如果对国家法制负责任的态度，省人大应将法规报全国人大常委
会来审查，只有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最终作出是否合法性的解释。
如果不是这样，人大自己做自己的法官，自我认定合法，而责令处理不同意见的法官，未免有些武断
和霸气，也不太符合人大作为民主机关充分尊重民主和维护法制的品质。
如果该条例确有抵触法律，那么省人大的行为就有悖“保障宪法和法律在本行政区域内实施”的宪法
职责。
它会给人们带来地方人大把维护自己的尊严放在维护国家法制的统一之上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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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夜阑烛火集》作者对中国社会问题的分析文章，素来以眼光敏锐、思想深邃、见解独到、语言朴实
、情真动人见长。
他以民主法治的基本原理，分析我们身边发生的重大事件和案例，阐述宪政理念，维护基本人权，倡
扬民主精神，针砭官僚腐败。
既有深刻的社会批判，更有积极的制度建设。
书中收录了其关于法津法规的文章76篇，对启发社会思考，探求问题的答案，推动制度建设，产生了
一定影响。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夜阑烛火集>>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8


